
湛江市市区政府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指引

为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工作，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市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湛府规〔2024〕4号）有关规定，制定本申请指引。

一、申请条件

（一）适用对象。

申请人须符合本条规定的身份条件之一，并同时满足本款第（二）项全部资格条件，可提出申请：

1.新市民

指在湛江市市区（含赤坎区、霞山区、坡头区、麻章区及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稳定就业创业，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1）未取得湛江市市区户籍的；

（2）已取得湛江市市区户籍，但入户时间未满3年的。

2.青年人

指在湛江市市区稳定就业创业，申请时年龄未满35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不限户籍）。

（二）资格条件。申请人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1.稳定就业且连续购买社保或纳税。

申请人在湛江市市区连续缴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或在我市市区连续申报个人所得税满6个月（以社保系统或税务系统记录为准，且申请时须处于正常在缴或申报状态）。

2.无自有产权住房。

申请人及其规定的家庭成员在湛江市市区范围内无任何形式的自有产权住房。自有产权住房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住宅、商务公寓、房改房、集资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宅基地自建住宅等。

已婚申请人：核查范围为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未婚申请人：核查范围为申请人本人及其父母。

离异或丧偶申请人：核查范围为申请人、未成年子女。

3.未享受其他住房福利政策

申请人及其上述家庭成员未正在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或财政性住房补贴，具体包括：

（1）实物保障类：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房）、人才公寓、单位周转房、直管公房等；

（2）货币补贴类：领取公共租赁住房补贴、领军人才购房补贴、单位住房货币补贴等；

（3）其他资助类：已获得省、市两级财政支持的人才引进安家费、购房补助等住房类资金支持。

二、申请材料

（一）《湛江市市区政府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原件1份。

（二）有效身份证件（核实年龄）和居民户口簿（判断是否属于“新市民”）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三）缴交社保或纳税证明。以下两项任选其一：

1.近6个月连续缴纳社保（养老或医疗）的参保证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原件1份。

2.近6个月连续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由税务部门出具）原件1份。

（四）住房情况证明。由湛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原件1份）。

三、申请地点与咨询方式

申请地点：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赤坎区体育北路15号）3楼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理窗口。目前，暂未开通线上申请渠道，如有启用，将通过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另行公告，请及时关注。

政策咨询：0759-3588031。

受理窗口：0759-3223622。

房源及分配进度：0759-3171890、3171910。

四、受理流程

（一）初审。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对申请材料完整性、形式合规性进行初步审核。

（二）复审。业务主管科室对申请人资格条件、材料真实性进行实质性核查。

（三）公示。审核通过名单在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四）异议处理。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可实名提出异议。我局将组织核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

（五）轮候资格确认。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轮候库，获得轮候资格。

五、分配规则

（一）轮候排序和实地看房。按资格审核通过时间先后顺序确定轮候次序；房源属地住房保障中心将提前通知轮候对象参与现场看房。

（二）分配方式。采取公开摇号方式分配；根据房源数量和申请人数，可实行月度或季度集中分配。

（三）结果公示与签约。中签名单将在本局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与运营管理单位签订租赁合同并办理租赁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或未办妥租赁手续的，均视为放弃本次配租资格及当前轮候资格。

申请人出现上述放弃资格情形，或在签订合同后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合同的，住房保障部门将在本年度内不再受理其住房保障资格申请。

此外，申请人在获得轮候资格之月起半年内未参加摇号的，须在首次参与分配前提交以下材料，以复核其是否仍符合保障条件：

1.申请人近3个月缴交的社保或纳税证明原件1份；

2.申请人及其家属近1个月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原件1份。

六、其他

（一）本指引由我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及我市最新出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相关规定执行；如遇政策调整，以最新公布文件为准。

（二）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不收取任何中介费、代办费或其他费用。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谨防诈骗。

附件：湛江市市区政府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
附件

湛江市市区政府配租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类别
	(新市民         (青年人

	申请人年龄
	             岁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
	       市       县（市、区）

	申请人工作单位
	
	申请人联系电话
	

	社会保险缴交单位
	
	个人纳税申报单位
	

	配偶姓名
	
	配偶身份证号码
	

	配偶联系电话
	
	共同居住人数
	             人 

	是否享受租购住房福利政策
	□租住单位周转房   □领取住房货币补贴    □租住人才公寓    

□租住公共租赁住房（领取公租房补贴）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领取人才引进安家费                     □以上均无

	申请人承诺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如实填写申请资料，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或隐瞒事实，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共同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受理窗口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住房信息

（住房保障中心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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